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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女童豆豆（化名）跟随母亲
肖秦与“继父”王根升生活，不到一
年时间内遭“继父”多次殴打，致全
身大面积挫伤，构成重伤二级。昨
天，在“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当天，梁
溪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宣判，同
时披露了案件诸多细节。

“是110吗，你们快来，这里是
太湖广场，一个男子正在殴打一女
子……”今年4月15日，有群众报警
称一女子在太湖广场一茶室旁，与
人争吵并扭打。金匮派出所民警处
警后，发现不仅中年女子身上有伤
痕，跟随她一起的8岁小女孩豆豆身
上也有伤痕，预感案情严重的民警
没有轻易处理，而是把当事人带到
了妇联，之后案件被移交到阳光派
出所，并由此引出了一起虐童案件。

被殴打的45岁女子叫肖秦，和
打人者王根升是男女朋友关系，而
2011年出生的豆豆是肖秦和前夫的
女儿。肖秦与王根升同居后，女儿
豆豆一直跟随二人生活，但是“继
父”和“继女”关系并不融洽。警方
的笔录资料显示，从去年下半年至
今年4月期间，王根升在租住地以打
耳光、使用电线、木弓、木砖等方式
多次对豆豆进行殴打，致豆豆全身
多处皮肤青紫，部分皮肤边缘发黄
呈吸收改变，这意味着小女孩在不
同时间段受到钝性暴力导致软组织
挫伤，豆豆体表挫伤面积占体表总
面积31%。经法医鉴定，豆豆人体
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

经了解，王根升与肖秦是同居
关系，但王根升有自己的合法妻
子。他和肖秦从小相识，在肖秦离
婚后，二人取得了联系，感情发展很
快，在外租了房，同居期间还生育了
一子，但两人未去领结婚证。

王根升平时嗜酒，豆豆不知道
出于什么原因，会经常对他说妈妈

和前夫有联系，是为了钱才来的无
锡，等有了钱就会带她回去找爸
爸。这些言语刺激了王根升，他开
始在酒后殴打豆豆。为这事，肖秦
和王根升产生了隔阂，两人经常争
吵甚至动手。

今年4月13日，王根升再次因
为豆豆的言语动手，他认为“继女”
挑拨了他和肖秦的关系，还用砖头
砸了肖秦的脑袋。4月15日，二人
再因琐事在路边发生争吵，路人看
到后报警，于是就出现了文中开头
的一幕。

“经法医鉴定，豆豆人体损伤程
度构成重伤二级。”主审法官梁溪法

院少年及家事审判庭副庭长周溧说
道。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暴日，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这起案件宣判希
望能够引起大家对反家庭暴力的重
视。

周溧呼吁，针对未成年人的家
庭暴力不仅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
问题，防止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
应建立系统的发现、报告、干预、救
助与服务、惩治与司法保护的工作
机制，让孩子远离家暴，“让爱回
家”。最后，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
王根升犯故意伤害罪、重婚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
（石易 文中除法官外，人名均为化名）

8岁女童遭“继父”多次殴打
全身大面积挫伤，致重伤二级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宝宝满月时，拍一套满月照作
为留念，是很多新手爸妈会做的
事。市民小娜（化名）亦是如此——
宝宝刚出生，她就在摄影店预定了
满月照。没料到的是，宝宝满月去
拍照时，摄影店却人去楼空。近日，
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区分局
调解了该起消费纠纷。

小娜家住锡山区，在怀孕期间，
她就满心欢喜地打算给孩子拍一套
满月照。今年9月，孩子出生，她在
当地一家儿童摄影店预交了 500
元，给宝宝预定了满月照。当时，双
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摄影店负责
人仅口头承诺“随时都可以来拍”。

10月中旬，宝宝满月。小娜抱
着宝宝到摄影店拍满月照。没想
到，摄影店大门紧锁，透过门望进
去，室内物品早已搬空。这下，小娜
慌了，赶紧电话联系该店工作人员
询问情况，然而，对方态度敷衍，撂
下一句“微信联系”，便不再回复。

在多次微信留言均未得到回复
后，小娜无奈之下，投诉至锡山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区分局，要求摄
影店退还500元预付款。

接到投诉后，商务区分局工作
人员赶至现场，通过走访周边商家
与摄影店原物业管理方，最终联系
上了涉事摄影店负责人。

对方表示，由于业绩不佳，摄影
店关闭了当地门店，转到他处继续
经营，在临走前已与预付款的消费
者联系，告知可联系补拍或退预付
款，可能是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遗
漏了小娜。对于小娜所称的“态度
敷衍、微信不回”，摄影店解释称，因
为是摄影旺季，白天工作忙碌未及
时关注微信，希望小娜谅解，并表示
愿意退还预付款。

近日，商务区分局工作人员组
织双方进行调解，期间，小娜还是希
望在该摄影店给宝宝拍摄满月照。
为此，在工作人员调解下，双方达成

和解：摄影店表示愿意遵照之前约
定，为小娜的宝宝完成满月照拍摄
服务，小娜表示满意。

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
区分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消费
者，预付款消费存在一定的消费
风险，如遇不诚信商家更是增大
维权难度。

因此，消费者面对商家举办的
优惠活动要保持冷静，即使准备预
付款消费，也别忘了问一问、看一
看：问一问预定服务的具体内容、有
效期限等关键信息，并与签订的合
同进行对比，防止影响自身权利义
务的关键信息“被遗漏”；看一看商
家营业执照信息，如属新店则要长
个心眼、谨慎出手，假如是老店，则
可以周遭打听下商业信誉，并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看是
否存在失信违法记录，给自己作出
决定提供客观参考。

（晚报记者 刘娟 通讯员 宗岚）

预定满月照，拍照时摄影店却关了门
市场监管部门找到老板，促成双方和解

宝宝满月，摄影店却关了门

监管介入，促双方达成和解
消费提醒，提防“预付风险”

多人遭遇敲诈勒索

借款谨防
“套路贷”

本报讯 随着全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开展，很多“套路贷”
骗局被曝光，诈骗手段令人防不
胜防，很多借款者一不小心就是
倾家荡产。近日，无锡新吴法院
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王某敲诈
勒索案以及被告人赵某、于某等
六人敲诈勒索案。被告人王某
等人分别受到法律的惩处。

2013年 12月，王某设立北
京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表面上
是投资，实际却是违规放贷，也
就是俗称的“套路贷”。2015年、
2016年，他又陆续招募赵某、于
某等老乡，分别在南京、无锡设
立办事处，以“套路贷”的犯罪手
法敲诈勒索被害人钱财，涉案金
额逾10万元。

2016年7月，被害人华某在
王某的无锡办事处用自己的汽
车作抵押借款3万元，并在他人
诱使下签订了借款合同、抵押合
同，还签下了低门槛违约条件、
高金额违约责任的承诺书。虽
然借款合同上金额为3万元，可
实际上扣除利息、家访费、GPS
安装费等名目的款项，华某实际
到手人民币仅2万元。不久，赵
某、于某二人便以华某逾期还款
为由，肆意认定华某违约，并私
自开走抵押车辆威胁华某还款，
华某不得已支付了本金、利息、
违约金合计4.89万元。

尝到甜头的王某等人继续
这门“好生意”。2016年8月、12
月，他们在被害人周某、张某身
上故伎重施。周某先后签订7万
元的借款合同，实际拿到手仅6.3
万元，最终支付还款 11.78 万
元。张某签订了2万元的借款合
同，实际到手仅1.6万元，最终支
付还款3.7万元。为胁迫两人还
款，王某等人使出不同招数。周
某曾被这伙人带到湖滨商业街
某栋楼内，期间陆续有多人对其
进行威胁。张某则先被带到南
京非法拘禁，后又被带回无锡，
期间曾遭到六人对其拳打脚踢，
并用其他的方式进行侮辱折磨。

对此，法官表示，如有借贷
需求的人员要擦亮眼睛，寻找正
规的有资质金融机构依法合规
借贷。

最终，被告人王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四万五千元；被告人赵某、
于某等六人分别被判处三年九
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合计十一
万五千元。

（石易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